株城管办〔2023〕22号

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2023年5月份城市管理考评重点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

经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研究决定，现将2023年5月份城市管理考评重点通知如下：

一、考评重点

（一）城区市容市貌“百日攻坚”行动。

（二）国家卫生城市巩固提升工作。
（三）创建城市管理精细化示范街区工作。

（四）公厕（建宁驿站）和生活垃圾中转站的规范化管理工作。

（五）破占道行政许可质量和批后监管工作。
二、考评方法及计分办法

（一）城区市容市貌“百日攻坚”行动。各区要对照市城管委办公室排查出的市容市貌问题清单进行整改，5月份要完成总任务的20%，6月份要完成总任务的70%，7月份要完成总任务的100%。此项工作由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逐月对各区完成情况进行核查。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在当月城市管理考评总成绩中计分，达标的不扣分，未达标的扣2分。
（二）国家卫生城市巩固提升工作。各区要对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重点做好以下两项工作：

1.开展背街小巷、农贸市场周边市容环卫管理提质达标行动，重点整治环境卫生“脏乱差”、市容秩序“十乱”等行为，并保持长效管理。此项工作由市城管局考核评价科牵头组织，会同市城管局市容环卫管理科、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进行考评。根据考评情况在5月份城市管理总成绩中加减分，第一名加1分，第二名加0.5分，第三名不加分，第四名扣1分。

2.重点区域城市管理考评，对照《关于加强城区重点区域城市管理考评工作的通知》（株城管办〔2022〕31号），加强城区重点区域的综合管理工作。此项工作由市城管局考核评价科牵头组织，会同市城管局市容环卫管理科、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实施。根据对各区重点区域打卡考评（20%）、现场抽查考评（30%）、日常管理考评（50%）等情况进行综合排名，根据排名情况在5月份城区城市管理总成绩中加减分，第一名加1分，第二名加0.5分，第三名不加分，第四名扣1分。（5月份城市管理重点区域清单另行下发）
（三）创建城市管理精细化示范街区工作。各区要严格按照《关于创建城市管理精细化示范街工作方案》要求，巩固前阶段精细化示范街工作成果，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此项工作由市城管局考核评价科会同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市容环卫管理科、执法监督科、市政管理科、园林绿化管理科、垃圾处置管理科、科技装备科进行考评。根据考评情况在5月份城市管理考评总成绩中加减分，第一名加1分，第二名加0.5分，第三名不加分，第四名扣1分。

（四）公厕（建宁驿站）和生活垃圾中转站的规范化管理工作。各区组织开展公厕（建宁驿站）和垃圾中转站范化管理工作专项整治，做到公厕（建宁驿站）和垃圾中转站站内外干净整洁、工具摆放整齐、保洁及时、无蚊虫、无异味、设施设备运行正常、台账齐全。此项工作由市城管局市容环卫管理科联合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进行检查考评。根据考评情况在5月份城市管理考评总成绩中加减分，第一名加1分，第二名加0.5分，第三名不加分，第四名扣1分。
（五）破占道行政许可质量和批后监管工作。所有破占道行政许可即批即报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理科备案。此项工作由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理科对破占道行政许可的质量进行抽检，并会同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批后执行、安全文明施工情况进行抽查。根据考评情况在5月份城市管理考评总成绩中加减分，第一名加1分，第二名加0.5分，第三名不加分，第四名扣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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